
臺南市麻豆區公所 107年度廉政細工風險弊端態樣 

 

壹、 類型 1︰ 

一、 案例說明 

某區公所技術單工協助收取農業證明審查規費事

宜，該公所「規費罰鍰暨歲入管理系統」帳號管理

者原為農建課課員，惟渠所負責之業務量不堪負

荷，因此該名課員將該系統之帳號密碼交由臨時人

員。平日如有民眾前來辦理農地農用審查時即交由

臨時人員代為操作。而該名技術單工竟於收取民眾

(申請人)之審查規費後，在「規費罰鍰暨歲入管理

系統」中開立本所「自行收納收款統一收據」給申

請人，收取民眾審查規費納為己用，事後再於系統

中註銷該收據之單據編號，事後如出納進入系統檢

視時發現註銷，渠皆以登打時出現錯誤為理由試圖

卸責。由於系統中正式產出之「自行收納款項統一

收據」計有四聯，其中尚有一聯須交由出納留存，

本所出納單位多次向其催討未果，只能自行至系統

中列印留存。因技術單工承受債務壓力，又以銷單

方式僅能在一日內侵佔幾筆審查規費，因此渠直接

略過「規費罰鍰暨歲入管理系統」，改以偽造之「自

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交由民眾。本案經政風單位

發現並策動施○○至廉政署自首並繳回不法所得

十餘萬元。 

二、 問題與風險評估 

(一)承辦人員操守不佳。 

(二)機關款項處理無稽核機制，且課室間缺乏橫向 

    聯繫，以至於發生問題無及時因應處理。 

    三、因應之道 



(一) 課室主管善盡內部控制責任： 

建議相關課室主管，針對其所屬承辦人及互為代理

之約僱人員或協辦單工所受理之案件量及當月份收

據進行核對，每月自行抽查至少一次，如有不符應

立即查明原因。避免因代理人或協辦單工收取規費

後當下漏未開立單據或開立單據後撤號，造成「有

收案，未收費」情事發生，俾善盡內部控制責任。 

(二) 相關課室於規費發生短少異常情事善盡提醒責任： 

由於年度規費收取案件量及收入金額大約落於一定

區間，建議相關課室如發現當年度規費收取金額有

短少異常，可事先提醒並陳報知悉。 

   (三) 職務輪調： 

        應定期或不定期辦理職務輪調，避免久任職務造成

鑽漏洞、墨守成規等弊端。 

   (四) 加強法紀宣導： 

        機關應加強有關公務員迴避制度及刑事法令等相

關法紀宣導，避免同仁誤蹈法網。  

   (五) 加強考核： 

        機關對同仁應主動關懷，覈實考核，發現有作業異

常情形，不賦予重任並得隨時調整職務。 

 

貳、類型 2： 

  一、案例說明 

某區公所公墓管理未依規定辦理，管理員涉嫌收賄，

涉嫌放水讓 10 多名民眾將先人遺骸偷葬在公告公墓

禁葬之公墓上，竊占公有墓地亂葬，卻未繳納使用

費，或短報公墓使用面積牟利，案經法部廉政署執行

搜索，帶回相關人員進行訊問。 

  二、問題與風險評估 



(一) 管理員操守不佳。 

(二) 公墓管理不夠積極。 

  三、因應之道 

 (一) 落實員工輪調制度： 

公墓管理員或納骨塔位管理員業務執掌請確實清

楚劃分，亦應於一定期限內進行職務輪調，使得每

位同仁均熟稔各項殯葬業務運作，避免久任一職而

產生弊端。 

    (二)加強公墓巡查紀錄以利查證： 

        加強之公墓巡查，瞭解公墓用地實際之使用狀況。 

    (三)對違法設置、擴充、增建、改建殯葬設施、違法從 

事殯葬服務業及違法殯葬行為應進行查報： 

       依據臺南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第 16條規定，對違法

設置、擴充、增建、改建殯葬設施、違法從事殯葬

服務業及違法殯葬行為應進行查報。 


